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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汽车）成立于 1996年，是以长

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起人，将长安集团公司汽车和发动机生产、

销售、技术开发及管理相关部分的生产经营性资产以实有资产入股，同时募集股

金而成立的股份制企业。长安汽车下辖江北发动机工厂、长安渝北工厂，全资子

公司有南京长安汽车公司、北京长安汽车公司，控股公司有江西江铃控股有限公

司，合资公司有重庆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长安马自达公司，公司已形成以微、

轿、客、卡为主的汽车产品谱系和发动机系列产品。其中长安汽车江北发动机工

厂位于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园工业区，包括鱼嘴基地 1#地块和鱼嘴基地 3#地块两

部分，现已形成 H系列发动机、EA系列发动机、S系列发动机、NE1系列发动

机共计 174万台/年的生产能力。

面对越来越严苛的国家法规标准以及消费需求，长安汽车坚持自主创新，持

续转型升级，通过深挖用户核心需求，整合全球研发资源，打造了面向下一代排

放、油耗标准的全新模块化发动机研发平台——蓝鲸动力平台。NE1系列发动机

是蓝鲸动力平台发布的第一款发动机产品，其具有燃油经济性较高，其本体可靠

性、耐久性、动力性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等特点。NE1系列发动机生产线已经进行

两期建设，分别布局在长安汽车江北发动机工厂 1#地块和 3#地块厂房内。其中，

NE1系列发动机一期生产线布局在江北发动机工厂 3#地块，于 2019年建成投产，

已形成 45万台/年的设计生产能力，包括 60万台/年的铸造和总装生产能力，以

及 45万台/年的机加生产能力；二期生产线布局在江北发动机工厂 1#地块和 3#

地块，该项目已通过环评批复正在建设中，计划 2022年 6月建成投产，主要通

过搬迁改造 EA系列发动机二期机加生产线，补充 NE1系列发动机机加产能，

形成 15万台/年机加能力。待二期生产线建成后，江北发动机工厂可满足 NE1

系列发动机各机型的 60万台/年的生产需求。

根据现场调查，目前 NE1系列发动机已环评批复且未验收的在建生产线有

1#地块气缸盖低压铸造生产线（15万件/年）、曲轴机加生产线（15万件/年），

3#地块曲轴箱铸造生产线（15万件/年）、气缸盖机加生产线（15万件/年）、曲

轴机加生产线（15万件/年）、总装生产线（15万台/年）。

随着长安汽车近两年销量的快速增长以及越来越多长安系新车型的搭载需

求，NE1系列发动机产能缺口仍将逐年扩大。因此，拟充分利用江北发动机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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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块现有生产资源，通过对 H系列发动机四期机加和总装生产线进行技术改

造，实施长安汽车 NE1系列发动机三期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拟建项

目”）。

拟建项目不新增占地，也不新建厂房，主要建设内容为在长安汽车江北发动

机工厂 1#地块机总四车间、机总七车间内，通过对 H系列发动机四期机加和总

装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并对现有废水处理站进行技术改造。具体内容如下：

机总四车间：改造 H一期和 H四期曲轴机加线形成 NE1系列曲轴机加Ⅳ线，

使其具备拟建项目产品曲轴 30万件/年设计产能。

机总七车间：改造 H四期气缸盖机加线形成 NE1系列气缸盖机加Ⅳ线，使

其具备NE1系列气缸盖 25万件/年设计产能；改造H四期曲轴箱机加线形成NE1

系列曲轴箱机Ⅳ线，使其具备 NE1系列曲轴箱 25万件/年设计产能；改造 H四

期总装线形成 NE1系列总装Ⅲ线，使其具备 NE1系列总装 30万台/年设计产能。

废水处理站：江北发动机工厂（以下简称“工厂”）1#基地废水站于 2010年

初完成一期建造，于 2014年底完成二期的建造，废水站已经运行 7～10年左右，

目前废水站设备故障较多，设备老化严重，特别是处理高浓度废水的预处理设备

已经过多次维修后，处理能力有所下降，需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新增设备及更换设

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等相关法律规定，技改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修订），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在分析判定建

设项目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受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重庆市环境

保护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的环评工作。接受委托后，评价单位

技术人员在建设单位的协助下对项目所在地的环境进行了多次实地踏勘和资料

收集，在此基础上，对该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系统地识别、预测和评价，

编制完成了《长安汽车 NE1系列发动机三期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

根据现行公众参与要求，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

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

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网上公示

时间简化为 5个工作日，并免于第一次公示和现场公示；因此，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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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3月 4日在重庆长安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changan.com.cn/commonweal-hjxx.shtml）进行

了公示，告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并在网络平台公开征求意见的 5个工作日

内，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和 3月 3日在重庆晚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

通过对公众意见进行了整理归纳分析，积极采纳公众意见，最后编制了《长

安汽车 NE1系列发动机三期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现行公众参与要求，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

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

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网上公示

时间简化为 5个工作日，并免于第一次公示和现场公示。因此，企业未开展第一

次信息公开。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3月 4

日 在 重 庆 长 安 汽 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s://www.changan.com.cn/commonweal-hjxx.shtml）进行了公示，告知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并在网络平台公开征求意见的 5个工作日内，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和 3月 3日在重庆晚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征 求 意 见 稿 发 布 于 重 庆 长 安 汽 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s://www.changan.com.cn/commonweal-hjxx.shtml），公示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3月 4日，连续公开 5个工作日。

本次网络平台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对于网站选取的要

求。公示网页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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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图

3.2.2 报纸

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选取重庆晚报，登报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2 日和 3 月 3

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对于媒体报纸选

取及公示的要求。报纸截图见图 3.2-2至图 3.2-3。

本项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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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2022 年 3 月 2 日环评信息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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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2022 年 3 月 3 日环评信息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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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项目位于鱼复工业园区，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满足《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内容。根据该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内容，项目环评信息的公示可免除张贴公告的方式。

3.2.4报批前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规定，公开拟报批的长安汽车 NE1系列发动机

三期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

公示内容为：《长安汽车 NE1系列发动机三期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公示版）和《长安汽车 NE1系列发动机三期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公 众 参 与 说 明 》 全 文 网 络 链 接 ， 网 址 为 ：

https://www.changan.com.cn/commonweal-hjxx.shtml

图 3.2-4 2022 年 3 月 3 日环评信息报纸公示照片

公示时间为：2022年 3月 9日起至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作出审

批决定止。

3.3查阅情况

公 众 可 在 重 庆 长 安 汽 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s://www.changan.com.cn/commonweal-hjxx.shtml）、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室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环评信息公示截止到 2022年 3月 9日，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的“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

由此可知，公众对项目的建设不存在质疑性，故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项目可不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报批前公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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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长安汽车 NE1系列发动机三期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

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长安汽车 NE1系列发动机三期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

切后果由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

承诺单位：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承诺时间：2022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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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长安汽车 NE1系列发动机三期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注：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

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

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

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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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省 xx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村（居委会）xx村

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址 xx省 xx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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